


達邦蛋白股份有限公司 

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

條
例 

修正後條文 修正前條文 修訂理由 

第
一
條 

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，定
名為達邦蛋白生技股份有限公司，
英文名稱為DABOMB PROTEIN 
BIOTECH CORPORATION。 

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，定
名為達邦蛋白股份有限公司，英文
名稱為DABOMB PROTEIN 
CORPORATION。 

配合公司營運
發展需求。 

第
二
十
條 

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
二十日。(略)第十二次修於民國一
百零四年六月十八日。第十三次修
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
。第十四次修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十
月十二日。第十五次修於民國一百

零九年六月十一日。第十六次修於
民國一一○年九月二十三日。第十
七次修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

。第十八次修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
二十八日。第十九次修於民國一一
二年九月二十七日。 

本章程訂立於民國九十年十二月
二十日。(略)第十二次修於民國一
百零四年六月十八日。第十三次修
於民國一百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
。第十四次修於民國一百零六年十
月十二日。第十五次修於民國一百

零九年六月十一日。第十六次修於
民國一一○年九月二十三日。第十
七次修於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

。第十八次修於民國一一二年六月
二十八日。 

增訂本次修正
日期及次數。 

 

【附件一】


